附件1

井冈山大学三好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

和优秀硕士毕业生评选办法

（试行）
 
为鼓励先进，树立榜样，鼓励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形成认真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勤于实践的学习氛围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基本条件
（一）三好研究生评选基本条件
1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
2．学习认真，实务能力突出，成绩优秀，无补考、重修，专业课成绩不低于85分，其他科目成绩不低于80分。
3．积极参加各项活动，坚持体育锻炼，体魄健康。
4．无违法乱纪行为，未受任何通报批评和校纪处分。
（二）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基本条件
1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
2．责任心强，热心为师生服务，能坚持原则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办事公道，以身作则，工作能力强，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3．勤奋学习，成绩优良，无补考、重修，专业课成绩不低于80分，其他科目成绩不低于75分。
4．无违法乱纪行为，未受任何通报批评和校纪处分。
（三）优秀硕士毕业生评选基本条件

1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
2．学习认真，成绩优秀，无补考、重修，专业课成绩不低于85分，其他科目成绩不低于80分。
3．实务能力突出，专业实践考核为优秀。

4．学位论文成绩不低于85分。

5．积极参加各项活动，坚持体育锻炼，体魄健康。
6．无违法乱纪行为，未受任何通报批评和校纪处分。
二、评选范围
在校研究生凡连续学习期满一年以上或担任研究干部满一年上者，都可以参加三好研究生和优秀研究干部的评选。参加评选的研究生干部范围是研究生团总支、研究生会、研究生党支部、班级团支部、班委会。当年毕业的研究生均可参加优秀硕士毕业生的评选。
评选三好研究生的比例控制在研究生总数的15%，评选优秀研究干部的比例控制在研究生干部总数的20%，评选优秀硕士毕业生的比例控制在当年毕业生总数的15%。

三、评选程序
1．三好研究生以学院为单位，学生申请，导师和班主任、中心推荐，学院评审，提出候选人并公示，报研究生院处审核，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批准。
2．优秀研究生干部以学院为单位，由班主任提名，并征求导师意见，经中心推荐，学院评审，提出候选人并公示，报研究生院审核，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批准。
3．优秀硕士毕业生以学院为单位，学生申请，导师和班主任、中心推荐，学院评审，提出候选人并公示，报研究生院处审核，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批准。
四、评选时间
三好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每学年评选一次，在新学年开始时（九月份）进行。优秀硕士毕业生每学年评选一次，在学年结束前（五月份）进行。
五、奖励办法
经审核批准评为三好研究生、优秀研究干部和优秀硕士毕业生的研究生，颁发荣誉证书，评选材料存入本人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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